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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会议议程 

 

1．听取和讨论校长工作报告和工会工作报告； 

2．书面审议学校财务工作报告； 

3．书面审议《学校“十四五”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学校教

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提案工作实

施办法》《学校科研管理办法（试行）》《学校构建职业教

育多元化合作体系实施方案》《徐州开放大学奖励性绩效工

资分配方案（修订）》； 

4．选举第一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会； 

5．选举第一届工会委员会及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女工委员

会。 

 

 



 

会议日程表 

 

 

 

 

【政策解读】 

 

关于教代会提案的几点说明 

 

一、提案范围包括哪些？ 

凡属有关我校改革、发展、建设的重要工作或重大问题的意

见均可列为提案： 

1.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以及

贯彻执行上级决议、决定等方面的问题； 

2.有关党建和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建设

等方面的问题； 

3.有关学校教学、科研、行政管理工作等方面的问题； 

4.有关学校后勤、财务、职工职评、福利待遇等方面的问

题； 

5.其它教职工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 

二、提案有哪些要求？ 



1.每份提案用提案表填写，以代表团名义提出的由团长签名提

出；或者由学校教代会正式代表三人以上（含三人）联合签名提

出； 

2.填写提案表应做到一事一提案，一件提案填写一份提案

表； 

3.教代会正式代表在大会规定的时间内提出的提案表，经大

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审议、整理后立案或列为建议，凡列为提

案的必须有答复程序； 

4.提案要实事求是，反映大事，言之有据，建议具体，简明

扼要，书写工整，本人手写签名； 

5.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问题、不属于

本校职权范围内处理的问题、不符合技术规范的提案均不列

为大会提案，非教代会代表的意见不列为大会提案。 

三、提案的审议和处理程序有哪些？ 

1.各代表团或代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提案的征集、整

理、立案工作，并向大会提案组提出； 

2.提案工作委员会初审立案的提案，按内容进行分类送校办

公室，校办公室报校党委批阅后转承办部门； 

3.承办部门在两个月内对提案提出处理意见并交校办公室；  

4.受理提案的部门对提案认真、负责地研究，拿出处理意

见，并积极创造条件抓紧落实办理，同时把处理结果或意见

向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作出书面答复。 



5.校办公室将提案处理意见送提案工作委员会，提案工作委员

会对提案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并及时将办理结果通知提案

人。 

6.提案办理结束后，校工会对有关资料要立卷、归档，并对

提案处理落实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通报。 

7.经审查不具备列为立案的提案，可以列为建议或意见，由

提案工作委员会转交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处理。 

8.本次教代会提案落实情况将由提案工作委员会在下次教代

会上向代表报告。 

四、提案什么时间可以提出？ 

下次教代会召开前 3 个月，教代会提案工作委员会发出征集

提案的通知，明确征集起止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提

案的征集、整理、立案工作，并向大会提出审议报告。 

 

报：校领导 

送：各代表团 

 

              “两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7 日 


